
細胞學檢查 
一、    痰液細胞學檢查： 

1. 最好取早晨第一口或第二口痰，請刷牙漱口後再將痰液咳入貼有檢體編

號寬口痰盒中（紅色痰盒），若為餐後請確實漱口清潔口腔後再行採檢。 

2. 蓋緊蓋子。 

3. 將檢體送至檢醫部檢體受理處櫃檯。 

     注意事項： 

     1) 真正的痰才能供檢查，請深咳取痰，切勿吐口水或鼻涕。 

     2) 隔夜痰不宜送檢。 

     3) 若醫囑為作一套以上的痰細胞學檢查時，請於不同天取痰，且須於取 

痰當日送至檢醫部檢體受理處櫃檯，不可連續收集後，再一同送出。 

 

二、   尿液細胞學檢查 

1. 清晨的第一次尿不適合作細胞學檢查，應先解尿後喝一大杯水，再解尿

送檢。 

2. 尿液請收集中段尿至尿杯（尿杯置於檢驗櫃檯，請自行取用），再將尿液

倒入貼有檢體編號藍頭尖底離心管（50cc，約八分滿）。 

3. 蓋緊蓋子。 

4. 將檢體送至檢醫部檢體受理處櫃檯。 

    注意事項： 

1) 解出之尿液應儘快送檢（最好於 30 分鐘內送檢或最遲於 2 小時內送 

  達，以防細胞變性，不利判讀）。 

2) 若醫囑為作一套以上的尿液細胞學檢查時，請於不同天取尿，且須於 

取尿當日送至檢醫部檢體受理處櫃檯，不可連續收集後，再一同送出； 

亦不可將同一次收集的尿液分管送檢。 

 

細胞學檢查收件截止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4 點 

星期六：上午 1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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